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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重大工程用地组卷
报批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区规划资源局、有关派出机构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市 2024 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

神，推进自然资源部《关于进一步改进优化能源、交通、水

利等重大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通知》实施落地，持

续提升本市规划资源领域行政审批效能，加强重大工程要素

保障能力，现就有关政策措施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改进变化用地审批

1.取消重新用地预审。对建设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

收申请总面积超过用地预审面积达到 10%以及范围重合度低

于 80%的不再重新预审。规划资源部门应在规划土地意见书

变更或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时对用地变化情况的必要性、

合理性严格把关。

2.明确征收前期工作要求。用地变化的，集体土地征收

和国有土地收回可按变更后的规划土地意见书范围或规划

土地意见书中明确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阶段深化的范围实

施。土地征收预公告后，需要改变土地征收预公告范围的，

需重新开展征地预公告。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发布后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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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原则上不得变化，确需变化的，须凭变更后的规划土地

意见书办理。

二、完善先行用地政策

3.细化先行用地范围。需报国务院批准用地的国家重大

项目、列入《国家公路网规划》工程的改扩建项目以及省级

能源、交通、水利建设项目中，控制工期的单体工程和因工

期紧或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建设的其他工程可申请办理先

行用地。

4.明确先行用地比例。控制工期的单体工程均可办理先

行用地，其他工程因工期紧或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建设的办

理先行用地规模不得超过用地预审控制规模的 30%；党中央、

国务院明确支持的重大建设项目，因地质条件复杂等施工难

度大的，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先行用地规模。先行用地范围

原则上应在用地预审范围内。

5.先行用地时限要求。先行用地批准后，应于 1 年内提

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申请。超过规定期限未提出农用地

转用和土地征收申请的，将影响项目所在区其他建设项目先

行用地申请。直接服务于先行用地对应建设项目的制梁场、

拌合站，需临时使用土地的，可以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

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89

号）和本市《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沪府办规〔2023〕31 号）文件办理。

三、提升用地审批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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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明确一并用地报批情形。线性工程经优化设计后无法

避免形成的面积较小、分布散乱、无法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

零星夹角地，且明确后期利用方式的，可与主体工程一并报

批。

7.明确单独用地报批情形。初步设计明确的铁路、城市

轨道交通项目“四电”工程（通信工程、信号工程、电力工

程和电气化工程）、附属设施工程（出入口、风亭、冷却塔

等）用地，可按照主体工程用地的审批层级和权限单独办理

用地报批。主体工程允许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或生态保护红线

的，铁路、轨道交通项目“四电工程”、附属设施工程在无

法避让时可以申请占用，并报国务院批准。

属于市政府审批范围的，初步设计中明确在建设工程设

计方案阶段深化所引起的新增用地，可以直接依据建设工程

设计方案审批文件补充报批。

8.允许分期分段办理农转用征收手续。确需分期建设的

项目，可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方案或可行性研究批复

中明确的分期建设内容，分期申请建设用地。属市政府批准

权限的可以街镇为单位分段办理。

9.提前启动土地征收前期工作。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总体

稳定、达到核发用地预审和选址要求的，行业主管部门或项

目建设单位即可凭市、区规划资源部门开具的《土地权属调

查边界确认单》开展房屋土地权属调查。用地预审和选址批

准后，区级人民政府即可统筹开展征地前期各项工作，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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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被征地农民沟通协商力度，尽早完成征地前期程序，及时

组织申报土地征收，压缩用地组卷报批周期。

10.优化临时用地管理。为开展建设项目施工或地质勘

查需临时使用土地的，临时用地方案与主体建设项目的规划

方案同步考虑,并与主体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同步编

制。主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工期长于临时用地批准

期限或主体项目建设超期未竣工需继续使用临时用地的,符

合《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沪府办

规〔2023〕31 号）要求的可以重新申办一次,继续使用期限

一般不超过两年。临时用地申请受理时，可采用复垦方案报

告表替代原复垦方案报告书，复垦费用预存证明可以采用银

行保函形式。

11.改进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管控方式。将耕地进出

平衡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统一通道，建立“双轨并一轨”的耕

地占补平衡新机制，明确按照划定落地的耕地保护空间

（202）实施耕地占补平衡。对于符合本市国土空间规划的

建设项目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时不再挂钩补充耕地，但应

通过缴纳耕地开垦费或自行垦造方案方式落实补充耕地义

务。

四、细化调整用地规则

12.明确调整用地审批情形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

准后，因地质条件、文物保护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确需改变

原批准用地范围的，或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优化、规划调整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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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土地特别是优质耕地占用的，可以办理调整用地手续。对

于地质条件、文物保护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确需改变原批准

用地范围的，经市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书面同意后，按要求

履行建设项目线路、位置变更审批程序。

13.规范调整用地报批办理。市人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

用和土地征收范围后确需调整用地范围的，调整后的项目用

地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或生态保护红线，且征收耕地不

超过 35 公顷、其他土地不超过 70 公顷的，仍报请市人民政

府批准调整用地。国务院批准的项目，调整增加用地不占用

永久基本农田或生态保护红线，且征收耕地不超过 35 公顷、

其他土地不超过 70 公顷的，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调整用地。

不属于上述情形的，需报请国务院批准调整用地。占用生态

保护红线位置、规模发生变化的，须重新出具论证意见。

14.明晰调整用地报批要求。建设项目调整用地范围需

开展土地权属调查，办理规划土地意见书变更手续，明确调

入、调出范围，并经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、项目核准或初步

设计批准的机关同意后，由区人民政府提出调整用地申请。

调入部分所在区人民政府应按规定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，并

依据变更的规划土地意见书依法履行土地征收前期程序；调

出部分需在报批材料中明确批后管护责任和措施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通知与本通知不一致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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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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